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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737(2006)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11 年 10 月 31 日巴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你 2011 年 10 月 14 日的信，并谨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929(2010)号决

议规定的报告义务，在此转交巴林王国给目前正在撰写的提交伊朗制裁委员会的

季度报告的文稿(见附件)。巴林王国的报告中载有巴林国防军、民航事务、工商

部、巴林中央银行和海港总署提交的内容。 

 

         常驻代表 

         大使 

         贾迈勒·法里斯·阿尔鲁瓦韦(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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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10 月 31 日巴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委员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原件：阿拉伯文] 

 

  巴林王国向安全理事会第 1737(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的关于执

行安全理事会第 1929(2010)号决议的报告 
 
 

 谨根据《联合国宪章》关于会员国执行安全理事会决议的第二十五条，并按

照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通过的关于加强对伊朗制裁的第

1929(2010)号决议(下称“决议”)第 31 段，巴林王国(下称“政府”)鉴于其与

安全理事会始终不渝的合作和对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目标一如既往的承

诺，高兴地向委员会报告。 

 1. 内政部尽责地通知了与实施决议有关的所有地方当局，提请注意其中的

规定和扩大适用以往各项决议中所载的制裁措施的规定，以确保履行其

中作出的承诺。 

 2. 鉴于此，政府已采取下列措施，执行决议规定： 

一. 个人和实体 

 巴林中央银行向所有银行和中央银行许可的所有金融机构发出通

知，要求他们执行和遵守决议内容。 

 据此，各银行和巴林中央银行许可的所有金融机构已确认它们没有

决议提到的个人和实体持有的金融资产。 

 此外，工商部在查看决议附件中的实体清单后确认，根据记录，工

商部未曾向决议附件所列实体或个人颁发过工业或商业许可证。工商部

还确认，今后将不会与它们打交道。工商部确认，商业登记数据库中没

有这些实体和个人，而且工商部的国内贸易部门与决议附件中的三个清

单上的实体或个人没有联系。 

 决议已发至巴林工商会，供其按决议采取行动，并要求其通知决议

附件所列实体和个人的通信。据此，巴林工商会已经表示，没有关于其

成员与安理会决议及其附件所列实体和个人联系的信息。 

二. 常规武器 

 政府致力于实施决议关于伊朗进口常规武器的第 8 段。巴林不是武

器生产国，也没有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出售、转让或经由本国领土向其

运输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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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检查船舶和海港措施 

 巴林国防军与内政部(海岸警卫队)合作，以其作为巴林王国领水卫

士的身份，处理船舶在领水内的任何违法行为，并搜查所有可疑船舶。

因此，如果怀疑运往伊朗的货物中可能有决议禁止的供应、转让或出口

物项，政府一定适用关于检查领水内船舶的规定。   

 关于经船旗国同意，允许检查公海上的船舶的规定，政府认为，应

该根据与兄弟国家联合进行区域合作的原则采取这一措施，并同样应该

在与友好国家开展国际合作的基础上采取这一措施。     

 海港总署已经采取措施，以执行或遵守安全理事会关于对伊朗进行

制裁的决议要求，具体如下： 

a. 对抵达王国的船舶采取的措施 

 海港总署从停靠港确认有那些船舶进入领水。如果某船的航海

日志显示其最近三次停靠的港口中有一个为伊朗港口，则该船必须

经巴林海岸警卫队检查。 

b. 对领水内和公海上航行的巴林船舶和外国船舶采取的措施 

 海港总署遵照《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发布海事警告，要

求所有在巴林内水航行的巴林船舶和外国船舶按照《国际海上人命

安全公约》的规定，配备自动识别系统，并且确保配备船舶远程监

测系统。如此使监测和跟踪船舶的工作变得较为容易之后，就能方

便在领水和公海按决议要求进行船舶检查。  

c. 对主要港口和私人码头采取的措施 

 《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适用巴林的所有船舶以及主

要港口和私人码头。 

四. 对民用航空采取的措施 

 在停止运营之前，关于按照《国际民用航空公约》(1944 年，芝加

哥)和 2000 年 2 月 8 日签署的空运协议，对飞机乘客、货物、行李和机

组人员进行检查的所有措施和安排都是在与负责按照这方面的现行法

律和条例进行检查的机场保安人员和海关人员协调与合作实行的。应该

指出，继 2011 年 2 月和 3 月巴林境内发生的事件之后，巴林王国和伊

朗之间的航班已经停飞。  

 总之，正式记录表明，飞越巴林王国上空的所有航班通常都在沙特

阿拉伯王国或卡塔尔国降落。因此，执行所涉决议是这两个国家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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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林王国政府借此机会重申，巴林王国打算继续执行安全理事会所

有有关决议，包括第 1737(2006)、1747(2006)和 1803(2008)号决议。

关于所涉决议，巴林王国将向委员会提供本报告提交之后了解的任何新

的或补充信息。 

 


